
法家治国方略与
秦朝速亡关系 的再考察

屈 永 华

内容提要 : 法 家治 国方略导致秦朝速亡 的通说存在诸 多疑问
。

法家法
、

势
、

术相结 合的治

国方 略是以顺应时势
、

合乎人心的 法为基础
,

以 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 的势为 目标
,

势和术

的运用 必须建立 在法 的基拙之上
,

而 法和术相结合共 同增强势即维护和 强化君主专制
。

秦

朝速亡 的根本原 因是最高统治者对法 家治国方略的理解与运用发生严 重偏差
,

从而导致重

大政策失误
,

法
、

势
、

术尽失而致灭 亡
。

关键词 : 法 家思想 治国方略 秦朝 法势术

驳法 家亡秦说

在短短十年时间内便相继灭掉六 国统一中国的秦朝
,

其统治仅维持了十几年便土崩瓦解
。

究竟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秦朝的速亡 ?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
,

法律史学界也不例外
。

虽然研究秦朝速亡原因的学者及相关成果均非常之多
,

但结论却惊人的类同
:

秦朝推崇并奉行法家

治国方略是导致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或重要原因
。

如饶鑫贤先生认为
: “

以秦始皇赢政为代表的秦

统治者
,

继承 自商鞍变法 以来
、

特别是经过韩非总结过的先秦法家思想的传统
,

兼采阴阳五行学

说
,

建立了以法家思想为指导 的专制统治
。 ‘

事统上法
’ 、 ‘

以法为教
,

以吏为师
’ ,

把以往法家的重

刑主义政策推向极端
,

采取横征暴敛
、

烦刑重罚等
‘

残民以逞
’

的措施
,

最终使这个统一的封建王

朝只存在 了十几年
,

便被陈胜
、

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
。 ” 〔1 〕这一观点在法律史学界非常有

代表性
,

为各种教材普遍采用
,

但此观点却存在许多问题
,

值得重新审视
。

秦朝的法律和商鞍变法以来秦国的法律是一脉相承的
,

商鞍变法时便确立了重刑主义的路线
,

繁刑重罚 自始皆然
。

史书记载
: “

商君之法
,

刑弃灰于道者
” ; 〔2 〕“

秦用商鞍
,

连相坐之法
,

造参夷

之诛 ; 增加肉刑
,

大辟有凿颠
、

抽胁
、

镬亨之刑
” 。

〔3 〕而商鞍变法 的结果是
: “

行之十年
,

秦 民大

悦
,

道不拾遗
,

山无盗贼
,

家给人足
。

民勇于公战
,

怯于私斗
,

乡邑大治
。 ” 〔4 〕

公元前 2 66 年荀子人秦的见闻与感慨更能说明商鞍变法对秦国的功效是持续 的
: “

人境
,

观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

〔1 〕参见张国华
、

饶鑫贤主编
: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1 二)
,

甘肃 人民出版社 1 9 8 4 年版
,

第 2 5 9 页 以 下
。

法律史学者通 常

用
“

法律思想
”

一词来表述法家法
、

势
、

术相结合的治国理论
。

由于考虑 到法 家的理论除 了法之外
,

还有势 和术
,

因

而本文采用 了
“

治国方略
”

这一概念
。

〔2 〕《史记
·

李斯列传》

〔3 〕《汉书
·

刑法志》

〔4 〕 《史记
·

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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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
,

其百姓朴
,

其声乐不流污
,

其服不桃
,

甚畏有司而顺
、

古之民也
。

及都邑官府
,

其百吏肃

然
,

莫不恭俭敦敬
,

忠信而不桔
,

古之吏也
。

人其 国
,

观其士大夫
,

出于其门
,

人于公门 ; 出于公

门
,

归于其家
,

无有私事也 ; 不比周
,

不朋党
,

调然莫不明通而公也
,

古之士大夫也
。

观其朝廷
,

其朝闲
,

听决百事不 留
,

恬然如无治者
,

古之朝也
。

故四世有胜
,

非幸也
,

数也
。

是所见也
。

故

曰
:

佚而治
,

约而详
,

不烦而功
,

治之至也
。

秦类之矣
。 ” 〔5 〕荀子与秦国并不存在利害关系

,

他的

秦国之行也未遂其志
,

因此应当没有美化秦国的动机
。

如果荀子所言不虚
,

那么可以说秦国政治的

稳定有序
,

中国历朝历代无出其右
。

不仅秦国的崛起得益于法家主持的改革
,

纵观春秋战国时期各

诸侯国取得显著成效的改革
,

也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运用了法家的治国方略
。

至此
,

问题就不言而喻了
:

如果说法家的治国方略导致了秦朝的速亡
,

那么
,

为什么此前却使

秦国政治与社会秩序井然
、

国富兵强并最终统一中国 ? 对此
,

司马谈的解释是
:

法家
“

严而少恩
” ,

“

可以行一时之计
,

而不可长用也
” 。

〔6 〕但是
,

从商鞍变法到秦朝建立这一百多年的时间恐怕难以

说是
“

一时
” ,

尤其是相对于秦朝从建立到灭亡 的十几年时间来说
。

当今学者在论及商鞍变法的成

效时
,

都肯定法家治国方略促进了秦国的崛起
,

而在论及秦朝速亡时
,

又 几乎众口 一词地指 出专任

法治是速亡的重要原因
。

至于为什么 同是运用法家的治国方略
,

前后的效果却截然相反
,

法律史的

学者对此大都避而不谈
,

即使谈也鲜有新意
。

徐进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
,

认为被秦朝最高统治者所推崇的韩非子已不是纯粹

的法家
,

他的集大成之学实际上 已经将商鞍发展而成的法家之学引人歧途
,

淹没了其原有的合理思

想
。

他的结论是
: “

兴秦者商鞍的法治思想
,

亡秦者韩非的
‘

集大成
’

之学
。 ” 〔7 〕这一观点虽然有

效地解释了法家治国方略的实际功效在秦统一前后为什么存在巨大反差这一问题
,

其不落俗套的研

究视角也值得借鉴
,

但通观全文则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
。

这些问题既包括观察角度方面的
,

也包括

材料使用方面的
。

作者在该文中从三个方面论证上述观点
。

一是商鞍和韩非子虽然都主张君主乾纲独断
,

但商鞍

的独断思想是以
“

中法
”

为前提
,

以君臣有
“

共
”

为基础
,

而韩非子对于独断的态度是独断第一
,

从法第二
,

并完全排斥
“

共
” 。

二是商鞍的法律思想严格遵循法治
,

而韩非子则大讲术治
,

以 术败

法
。

三是商鞍以法作为推动富国强兵的最重要手段
,

因而在商鞍的思想中有大量关于如何促进农战

的理论 阐述与制度架构
,

而韩非子对这些只是泛泛而谈
。

但如果仔细分析 《商君书》和 《韩非子》

两书的内容
,

可 以发现该文的论证存在两个重大 问题
: 一是夸大 了商鞍和韩非在法律思想上的差

别
,

二是将秦朝所奉行的治国方略不适当地都归入到韩非子的学说里
。

先谈第一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

法家所说的君主专制实际上是指君主对于那些根本性的权力要牢

牢控制在 自己手 中
,

而不是指所有的国家权力都由君主一人来行使
,

君主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

所

以必需大量的官吏来协同君主行使国家权力
,

这是不言 自明的
。

该文所列举的有关商鞍所行使的权

力说到底只是附属于君权的枝节性权力
,

商鞍所处断的事情也只不过是君主认为不需躬亲的事情
。

而该文所列举的韩非关于独断的言论实际上是针对国家的根本性权力如刑
、

德而言的
,

即使是这些

根本性权力
,

君主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控制
,

而不可能做到全部亲 自行使
,

更不可能如该文 中所说的

那样
“

君王将一切权力固握之
” 。

实际上
,

该文 中所列举的商鞍主
“

共
”

而韩非子主
“

独
”

的言论

不过是君主如何专制这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

二者之间并无冲突
。

此外
,

该文作者完全忽略了韩非

子思想中大量
“

明主不躬小事
” 〔8 〕之类劝导君主应当和官吏各司其职的 言论

,

故而得出上述结论
。

〔5 〕 《荀子
·

强国》

〔6 〕《史记
·

太史公 自序》

〔7 〕 徐进
:

《韩子亡秦论》
,

《法学研究》 19 9 4 年第 4 期

〔8 〕《韩非子
·

外储说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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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韩非子思想中
“

独断第一
、

从法第二
”

的观念则明显是根据不足
。

再看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

说商鞍只讲法而不讲术
,

韩非不仅讲术
,

而且将术当成君主可 以如意

伸缩和任意使用的丈八蛇矛
,

以此完全挤 占商鞍的法治在治官领域的空间也不准确
。

虽然法家的不

同人物在阐述法
、

势
、

术时各有侧重
,

但治国应 当三者相结合的基本方略在法家这里得到了普遍认

同
。

〔9 〕由于我在接下来的部分有进一步论述
,

在此就不赘述
。

至于该文
“

秦亡于何 ? 亡于用术
,

非亡于用法
,

亦非亡于酷
”

的论断也是值得推敲的
。

术对于

一个国家兴亡的作用取决于用术之人
,

而不是术本身
。

譬如
,

商鞍坚持国家的爵禄不能够授予游说

辩慧之人
,

但商鞍本人以及后来的张仪等人正是依靠游说辩慧而得到重用的
,

其中的依据正是君主

藏于胸 中的术
。

而商鞍本人被车裂的根本原 因是
: “

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
,

莫言大王之法
,

是商君反为主
,

大王更为臣也
。 ” 〔l0j 这也正是术的运用

。

统一前 的秦国统治者在实践中恰当地运用

了术
,

从而促进了秦的崛起
。

因而
,

如果说秦朝的速亡与术有关 的话
,

那也是与秦二世不会用术或

者说无术有关
。

那么
,

秦朝速亡和法家的治国方略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呢 ? 我认为
,

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最高

统治者对法家法
、

势
、

术相结合这一治国方略的理解流于表面和形式
,

对法家治 国方略生搬硬套
,

而没有真正把握与贯彻法家治国方略的基本精神与精髓
。

由于这一治 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偏差
,

秦统治者在若干重要政策和重大事务的处理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
,

最终导致 了民变蜂起
、

政权崩溃

的后果
。

对这些因果关系
,

本文接下来将从法
、

势
、

术三个方面逐一论证
。

二
、

在用
“

法
”

方 面 的失误

法家坚持以法作为治理国家最基本的手段
,

并强调法律应 当具有稳定性
,

尤为重要的是
,

法家

强调所制定与遵从的法律应当顺应时势
。 “

礼法以时而定
,

制令各顺其宜
”

〔川 是商鞍变法的理论根

据
,

也是法家所共同认可的一条根本原则
。 “

法者所以爱 民也
,

礼者所 以便事也
。

是以圣人苟可以

强国
,

不法其故
,

苟可以利民
,

不循其礼
。 ’

,[l
2 〕因此

,

法律应当在维持相对稳定性 的同时
“

随时而

变
,

因俗而动
” ,

[l 3 〕“

法与时转则治
,

治与世宜则有功
。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 。

〔14 〕韩非子将那

些
“

欲以先王之政
,

治当世之民
”

的人比作守株待兔的愚夫
。

[15 〕

秦统一 中国后在经济
、

社会和文化上所面临的问题较原来要复杂得多
,

但秦朝基本上是沿用商

鞍变法以来秦国所遵从的法律
,

没有通盘考虑原来六国的不 同国情并根据时势的变化相应进行变

法
,

而新颁行的法令往往又与现实相冲突
,

因而在法律施行的过程中引发了大量尖锐 的社会矛盾
。

下面略举几例予 以说明
。

〔9 〕 当前学 者在论及法家治国方略时都认 可这三个方面
,

但通 常认 为在前期法家那里
,

这三个 方面属于法家中不同支派 的

代表性理论
。

如张国华先生认为
: “

在前期法家中
,

商鞍
、

慎到
、

申不害分别以重法
、

重势
、

重术著称
,

各成一 派
。

齐

国法家在 《管子》书中已初步提出三者 必须结合的意见
,

韩非发展 了这种思想
,

强调必须
‘

以法 为本
’ ,

使法
、

势
、

术

三者紧密结合才能实现
‘

法治
’ 。 ”

参见前引 〔1〕
,

张 国华书
,

第 17 1 页
。

徐进在 《韩子 亡秦论》一文 中认为商软 只讲

法而不讲术
。

这类说法不完全准确
。

前期法家在强调法 的同时
,

对势和术几乎都有详略 不等的论述
,

这一 点在商较及

其 《商君书》 中同样体现得非常明显
。

〔10 〕《战国策
·

秦一》

〔1 2〕〔1 2〕《商君书
·

更法》

〔13 〕《管子
·

君臣上》

【14 〕《韩非子
·

心度》

〔15 〕 (韩非子
·

五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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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商鞍变法时针对秦地广人稀的国情
,

确立 了不抑兼并的政策
,

〔‘“〕在赋税上采取了以人

头税为主要税种的做法
。

由于这一变法充分考虑了国情并顺应了时势
,

因而取得了
“

数年之间
,

国

富兵强
,

天下无敌
” [l 7 〕的良好成效

。

但是
,

至秦统一以后
,

客观情势发生 了巨 大变化
,

继续沿用

旧的制度就行不通了
。 “

夫夏之贡
,

殷之助
,

周之藉
, ·

皆十而取一
,

盖因地而税
。

秦则不然
,

舍地

而税人
,

故地数未盈
,

其税必备
。

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
,

富者务兼并而 自若
。 ” 〔l8] 土地兼并所导

致的社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 “

富者田连吁陌
,

贫者无立锥之地⋯⋯ 或耕豪民之 田
,

见税什五
。

故

贫民常衣牛马之衣
,

而食犬截之食
。

重以贪暴之吏
,

刑戮妄加
,

民愁亡聊
,

亡逃 山林
,

转为盗贼
,

褚衣半道
,

断狱岁以千万数
。 ”

〔19 〕

又如
,

商鞍变法时确立 了
“

利禄官爵
,

传 (专) 出于兵
”

〔2() 〕的政策
,

以军功作为官员选拔的

主要依据
,

这一做法在当时诸侯争霸非常激烈的情势下有其合理性
。

但 随着秦朝统一帝 国的建立
,

战争已经不是国家的主要职能
,

以军功授 爵的做法显然已不合时宜
,

而秦朝没能创立一种新的符合

社会需要的官员选拔制度
,

这引起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普遍不满
。

恰 当的官员选拔制度相当于社会的

减压阀
,

使得君主专制统治可以获得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精英阶层的认可与支持
,

这是秦朝以后许

多朝代能够在如此广裹的疆域内维持政权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

t2l 〕陈胜
“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的呐喊实际上道出了当时社会精英阶层的普遍心声
。

在推翻秦朝统治的社会运动中
,

士人扮演 了至

关重要的倡导者与组织者的角色
。

再如
,

秦始皇采纳李斯 的建议
,

颁布焚书令
: “

非博士官所职
,

天下敢有藏诗
、

书
、

百家语者
,

悉诣守
、

尉杂烧之
。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 ”

[22 〕这种不顾社会实情 的做法也 引起 了非常严重的后

果
。

作为儒家学说核心内容的礼在夏朝建立之前就 已经形成
,

它扎根于中国的农耕文明之中并与之

相适应
。

夏商周三代均将礼当成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和基本道德规范
,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人士又对

其进行了广泛 的宣传和倡导
,

因而具有深厚的社会根源
。

商鞍在秦国变法时曾教孝公
“

蟠诗书而明

法令
” ,

[2 3 〕并没有招致什么不 良后果
,

那是由于秦原属游牧部落
, “

杂戎翟之俗
” ,

[2 4 〕本身就不讲

究礼
。

秦统一 中国以后所面临的情形就不一样了
,

原来的六国之人中认可和推崇儒家学说的大有人

在
,

扶苏向秦始皇
“

诸生 皆诵法孔子
”

〔25 〕的谏言也说明了这一点
,

秦始皇焚书坑儒无疑会激起这

些 人的强烈不满乃至仇恨
。

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
: “

因为秦始皇帝是历史上习见的建立统一国家的代表人物
,

即得胜的边

境人
,

而被征服国家的旧 统治 阶级看待他
,

很象四世纪希腊城邦市民看待马其顿 国王那样
—

就

〔1 6〕 朱熹在 《开吁陌辨》 中对这一变法的现实基础说得很清楚
:

商轶
“

但见 田为吁陌所束
,

而耕 者限于百亩
,

则病其人力

之不尽 ; 但见叶陌之 占地太广
,

而不得 为田者多
,

则病其 地利之有遗
。

又当世衰法坏之 时
,

则 其归授之际
,

必 不免有

烦扰欺隐之奸
,

而叮陌之地切近民田
,

又必有阴据以 自私
,

而税不人于公上者
。

是 以一 旦奋然不顾
,

尽 开叮陌
,

悉除

禁限
,

而听民兼并买卖
,

以尽人力 ; 垦辟弃地
,

悉为田畴
,

而不 使其有尺寸之遗
,

以尽地利 ; 使 民有 田 即为永业
,

而

不复归授
、

以 绝烦扰欺隐之奸
。 ”

见 丈文献通考
·

田赋考一历代 田赋之制》
。

〔1 7〕《通典
·

食货一 田制上》

〔1 8〕《通典
·

食货四
·

赋税上》

〔19 〕《汉书
·

食货志》

〔2 0〕《商君书
·

赏刑》

〔2门 厉 以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属于弹性体制
,

很难产生 体制外的 异己 力量 和体制外 的权 力中心
。

统治 阶层 与被统治 阶层
、

地 主与平 民的身份都不是 固定的
,

而是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

因而他们之 间的矛盾 远不如刚性体制下 的西方封建 社会那

么尖锐
,

政治统治也就相对稳定
。

面向全社会开放的文官选拔制 度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 推动 中国封建社会

弹性体制形成的最 主要动力
,

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属于弹性体制最典型的表现
。

参见厉以宁
:

《资本主 义的起源
—

比较

经济史研究》
,

商务印书馆 2 0 0 3 年版
,

第 4 19 页以 下
。

〔2 2〕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2 3〕 《韩非子
·

和氏》

〔2 4〕 《史记
·

六 国年表》

〔2 5〕 同前引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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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他只不过是一个
‘

蛮人
’

而 已
。

古代中国文化中心的人民 自然倾向于崇拜那种 由自己作为主要

代表者的文化
,

而且儒家学派的哲学家又在不久前已助长了这种 自负之癖
。

⋯⋯所以 当这个未开化

的边境国家的制度突然强制施行的时候
,

怨声载道 ; 而秦始皇帝的唯一 回答就是采用更加专制的办

法
。

这种政策终于激起了愤怒的爆发
。 ” 〔26j

不仅秦朝的法律违背了法家因时变法的根本原则
,

而且秦朝所坚持的重刑路线也与法家重刑的

基本精神相左
。

重刑是法家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

秦朝建立之后走的就是重刑路线
,

这也正是

法家治国方略备受后人责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

其实
,

这种责难对法家来说是不客观的
,

也是不公平

的
,

秦朝的重刑政策是出于对法家重刑理论的片面理解乃至歪 曲
。

法家虽然主张重刑轻罪
,

但其 目

标却是无刑和爱民
。

商鞍一再强调重刑 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不敢为非并最终达到无刑的境界
,

而这

恰恰是爱民的表现
: “

此吾 以杀刑之返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
〔27 〕韩非子也持这一立场

: “

圣人之治

民
,

度于本
,

不从其欲
,

期于利 民而已
。

故其与之刑
,

非所以恶民
,

爱之本也
。 ” 〔28j 面对世人重刑

伤民的指责
,

韩非子更是针锋相对地阐述了其轻刑伤民的理论
: “

今轻刑罚
,

民必易之
。

犯而不诛
,

是驱国而弃之也 ; 犯而诛之
,

是为民设陷也
。

是故轻罪者
,

民之侄也
。

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
,

非乱

国也则设民陷也
,

此则可谓伤民矣 !
”
〔29 〕

法家进而指出
,

要实现以刑去刑这一 目标
,

所制定的法律就应当顺乎人心
,

并且应当让臣 民普

遍知晓
。

法家认识到
“

好利恶害
”

是人普遍具有的本性
,

因此
,

法律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遵从
,

所

制定的法律就必须要顺乎民心
, “

人主之所以令则行
、

禁则止者
,

必令 于民之所好而禁 于民之所恶

也
。 ” 〔30 〕韩非子也坚持主张

“

刑罚必于民心
” ,

〔31 〕并进而提 出了刑罚的正当性 问题
。

晏子 以市场

上
“

踊贵而屡贱
”

来讽谏齐景公刑罚太多
。

对此
,

韩非子尖锐地批评道
:

刑罚的评判标准应 该是
“

当
”

与
“

不当
” ,

而不应该是
“

多
”

和
“

少
” : “

夫刑当无多
,

不当无少⋯ ⋯败军之诛以千百数
,

犹

且不止 ; 即治乱之刑如恐不胜
,

而奸尚不尽
。 ” 〔犯〕因此

,

缺乏正当性的刑罚只能是伤民而不可能达

到以刑去刑的目标
。

法律顺乎 民心是推行重刑路线的基础
,

而让臣民普遍熟知法律的内容则是推行重刑路线的前提

条件
。

法家指出
,

法律只有在
“

愚知遍能知之
·

一万民皆知所避就
,

避祸就福
” 〔33j 的前提下才可

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
,

因而法家都强调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应该力求明白易懂
,

同时大力推进法律

宣传
。

商鞍非常重视法律宣传以使 臣民充分知晓国家法律
,

并取得了良好的功效
,

甚至达到了
“

妇

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
” 〔34 〕的程度

。

《史记
·

商君列传》记载
: “

商君亡至关下
,

欲舍客舍
。

客人不知

其是商君也
,

曰
: ‘

商君之法
,

舍人无验者坐之
。
”

’

商鞍逃亡时在秦国无处藏身的事例
,

从一个侧

面说明了秦人法律知识的普及程度是非常高的
。

秦国在商鞍变法 以来所推行的重刑路线之所以能够

起到秦民大悦
、

以刑去刑的良好功效
,

与商鞍重视法律宣传有密切联系
。

秦朝虽然遵从并发展了法家的重刑路线
,

但却完全背离了法家重刑理论的主旨与基本精神
。

法

家重刑的目的是为 了使
“

国无刑 民
” ,

〔35 〕是爱 民而不是伤 民
; 秦朝 重刑的 目的则 是

“
以 刑杀为

〕仁英」汤因比
:

《历史研究》下册
,

曹未风等译
,

卜海人民出版社 19 9 7 年版
,

第 4 0 页
。

) 《商君书
·

开塞》

〕同前 引 (14 )
。

〕《韩非 子
·

六反》

〕《管子
·

形势解》

〕《韩非子
·

定法》

〕《韩非子
·

难二》

〕《商君 书
·

定分》

〕 同前引 〔1 0〕
。

〕 同前 引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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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 关系的再考察

威
” ,

〔3“〕是为了树立专制君主个人的淫威
。

《史 记
·

秦始皇本纪》中记载 了几件事足可 以 说明这一

点 : “

始皇帝幸梁山宫
,

从山上见垂相车骑众
,

弗善也
。

中人或告垂相
,

垂相后损车骑
。

始皇怒曰
:

‘

此中人泄吾语
。 ’

案问莫服
。

当是时
,

诏捕诸时在旁者
,

皆杀之 ,’;
“

有坠星下东郡
,

至地为石
,

黔

首或刻其石曰
‘

始皇帝死而地分
’ 。

始皇闻之
,

遣御史逐问
,

莫服
,

尽取石旁居人诛之
。”

秦始皇甚

至将这种专制淫威施于 自然神灵
: “

浮江
,

至湘 山祠
,

逢大风
,

几不得渡
。

上问博士曰
: ‘

湘君何

神 ?
’

博士对 曰
: ‘

闻之
,

尧女
,

舜之妻
,

而葬此
。 ’

于是始皇大怒
,

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
,

储

其山
。 ”

秦二世在树立君主个人淫威的欲望与手段上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

当李斯对秦二世阿曲逢

迎献上其督责之术时
,

秦二世竟然毫无保 留地予以施行
。

《史记
·

李斯列传》载
:

李斯
“

乃阿二世

意
,

欲求容
,

以书对日
: ‘

夫贤主者
,

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
。

⋯ ⋯故督责之术设
,

则所欲

无不得矣
。

群臣百姓救过不给
,

何变之敢图 ? 若此则帝道备
,

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
。

虽申
、

韩复

生
,

不能加也
。 ’

书奏
,

二世悦
。

于是行督责益严
,

税民深者为明吏
。

二世 曰
: ‘

若此则可谓能督责

矣
。 ’

刑者相半于道
,

而死人 日成积于市
。

杀人众者为忠臣
。

二世曰
: ‘

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
”

’

不难看出
,

秦朝所推行的重刑路线其实质是对法家重刑精神的严重背离
,

只不过是赤裸裸 的暴

力和恐怖
。

其结果非但不能以刑去刑
,

反而可以说是 以刑致 刑
,

从而出现 了
“

储衣塞路
,

图 圈成

市
” 〔3 7 〕的局面

。

三
、

在用
“

势
”

方 面 的失误

法家认识到
,

能迫使别人服从的最主要力量是权势而不是贤德
: “

贤人而拙于不 肖者
,

则权轻

位卑也 ; 不 肖而能服于贤者
,

则权重位尊也
。

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
,

而柴为天子能乱天下
,

吾以此

知势位之足恃
,

而贤智之不足慕也
。 ” 〔38 〕因而

,

君主所制定的法律要想得到臣民的普遍遵从
,

就必

须具备专制的权力
。

法家认为
, “

君之所以为君者
,

势也
,

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
。

势在下则君制

于臣矣
,

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
” ,

〔39 〕归根究底就是
“

权者
,

君之所独制也
” 。

〔40 〕

但是
,

以君主一人之力是无法维持其专制统治的
,

而必须依靠为数众多的官吏来协助
。

因此
,

实行君主专制的关键问题便是如何驾驭这支被赋予国家权力的官吏队伍
,

即所谓
“

明主治吏不治

民
” ,

〔41 〕而这一关键的关键又是如何处理君权与官吏权力的关系问题
,

法家关于势的理论便是围绕

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

在君臣职权的划分上
,

法家强调
“

君设其本
,

臣操其末 ; 君治其要
,

臣行其详 ; 君操其柄
,

臣

事其常
。 ” 〔42 〕也就是说

,

一方面
,

君主应该在根本要害之处大权独揽
,

对臣下的赏罚大权更是要牢

牢控制在君主一人手中 ; 另一方面
,

君主不能事事躬亲
,

而应君臣各守其职
, “

是以圣人不亲细民
,

明主不躬小事
” 。

〔43 〕为了防止被臣下欺骗与蒙蔽从而导致大权旁落
,

君主就应 当听取多方意见
,

鼓

励大臣直言进谏
,

做到兼听独断
。

法家还认为
,

君主大权独揽与大臣直言进谏之间存在相互促进
、

相互依存的关系
。

君主大权独揽有利于大臣直言进谏
,

反之
, “

公室卑则忌直言
,

私行胜则少公

〔3 6 〕 同前引 〔2 2 〕
。

〔3 7 〕 同前引 〔3 〕
。

〔3 8 〕《韩非子
·

难势》引慎子语
。

〔39 〕《管子
·

法法》

〔4 0 〕 《商君书
·

修权》

〔4 1〕 同前引 〔8 〕
。

〔4 2 〕《中子
·

大体》

〔4 3 〕 同前引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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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 。

[科〕

法家在极力鼓吹势的同时也认识到
,

势对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

甚至在大多

数情况下还容易导致天下大乱
。 “

夫势者
,

非能必使贤者用已
,

而不 肖者不用已也
。

贤者用之则天

下治
,

不 肖者用之则天下乱
。

人之情性
,

贤者寡而不肖者众
,

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 肖人
,

则是

以势乱天下者多矣
,

以势治天下者寡矣
。 ” 〔45 〕因而单纯地追求势往往无异于为虎添翼以助其为害

。

那么
,

如何才能够利用势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并避免势所具有的危害性的一面呢 ? 法家认为最好的

办法就是必须与法相结合
,

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
“

抱法处势则治
’, 。〔‘“〕

在扫灭六国统一天下后
,

秦始皇的自负和猜忌之心随之并长
,

其结果是
“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

砖上
” ,

〔47 〕
“

躬操文墨
,

昼断狱
,

夜理书
,

自程决事
,

日县石之一
” 。

〔48 〕秦始皇在统一 中国之前还

能做到兼听和明断
,

如采纳李斯的
“

谏逐客书
”

就是明证
。

秦朝建立之后
,

海内为郡县
,

法令由一

统
,

秦始皇在大权独揽的同时也 日益刚惶 自用
,

将逆耳之忠言当成是诽谤
,

从而发生坑儒和怒迁扶

苏于上郡等事情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中所记载的侯生
、

卢生之言很 能说明问题
: “

始皇为人
,

天

性刚决 自用
,

起诸侯
,

并天下
,

意得欲从
,

以为自古莫及己
。

专任狱吏
,

狱吏得亲幸
。

博士虽七十

人
,

特备员弗用
。

承相诸大臣皆受成事
,

倚辨于上
。 _

L乐以刑杀为威
,

天下畏罪持禄
,

莫敢尽忠
。

上不闻过而日骄
,

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 ”

秦二世在窃取帝位之后想树立 自己 的专制权威
,

但又恐大臣 与诸弟兄不服
,

因而听信赵高之

言
, “

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
,

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 ⋯宗室振恐
。

群臣谏者以 为诽谤
,

大吏持禄

取容
,

黔首振恐
。 ” 〔49 〕秦二世这种以直谏为诽谤

、

为 了加强 自己 的专制权威完全弃法 于不顾 的做

法
,

所导致的后果便是统治阶层 内部
“

群臣人人 自危
,

欲畔者众
” 。

[5 明 从蒙恬
、

李斯被诛杀到巨鹿

之战秦军主力大败再 到章邯率军投降项羽
,

臣下对君主的普遍离心 已经暴露无遗
,

以致子婴继位便

陷人了
“

孤立无亲
,

危弱无辅
”

(5l 〕的境地
。

当刘邦大军进人咸阳之时
, “

群臣百官皆畔
,

不敌
。

子

婴与妻子 自系其颈以组
,

降软道旁
,

沛公因以属吏
。

项王至而斩之
。

遂以亡天下
” 。

〔52 〕

秦朝统治者这种滥行专制权威的做法也从根本上背离了法家关于势的基本要求
,

秦王朝在短短

十几年时间内便国破家亡
,

正应了法家所说的
“
以势乱天下

” 。

四
、

在用
“

术
”

方 面的失误

法家所讲的
“

术
” ,

是指君主应当具有的驾驭臣 民的权术和谋略
,

其中有两点尤为法家所强调
:

一是
“

因任而授官
,

循名而责实
,

操杀生之柄
,

课群臣之能者也
” ; 〔53 〕二是

“

藏之于胸中
,

以偶众

端
,

而潜御群臣者也
” 。

〔54 〕术与法在表现形式上具有 截然相反的特征
:

法是布之于众 的君主的意

志
,

其 目的是让臣 民普遍知晓
; 术是藏于胸中的君主的意志

,

君主应当竭力避免让臣 民知晓
。

法家

将术当成君主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
,

并不是说术应当由君主的主观任性来左右
,

更不是以术取

代法
。

相反
,

法家所说的术应当与法相结合
,

君主藏于胸中的意志应当尽量通过布之于众的法来实

(4 4 〕《韩非 子
·

外储说左下》

〔4 5 〕(4 6 〕(韩非子
·

难势》

(4 7 〕同前引 〔2 2〕

〔4 8 〕同前引 (3〕
。

〔4 9 〕同前引 〔2 2〕
。

〔5 0 〕同前引 〔2〕
。

〔5 1 〕同前引 〔2 2〕
。

〔5 2 〕同前引 〔2少
。

〔5 3 〕同前引 〔3 !〕
。

〔5 4〕 《韩非 子
·

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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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 关系的再考察

现
。

法家的这种术治理论
,

商鞍在实践 中将其运用得恰到好处
,

而韩非子则在理论上将其发挥到极

致
。 _

例如
,

为了让君主能够
“

知奸
” ,

商鞍完善了连坐之法并确立 了奖励告奸 的制度
,

从而使臣 民

不敢或不愿匿奸
。

除了厚赏重罚之外
,

商鞍还对完善监督体制提 出了许多务实的主张
。

商鞍指 出
,

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不能相互监督
: “

夫事同体一者
,

相监不可
。

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
,

先王所

以为保也
。

故至治
,

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
,

而不害于亲
,

民人不能相为隐
。 ” 〔55 〕商鞍进而主

张任用奸人而不是仁人来纠举违法行为
: “

用善
,

则民亲其亲 ; 任奸
,

则民亲其制 ⋯⋯故 日
:

以 良

民治
,

必乱至削 ; 以奸民治
,

必治至强
。 ” 〔56 〕

又如
,

为了使法律所设定的赏罚起到控制与驱使臣 民的目的
,

商鞍非常精到地阐述了他的社会

控制理论
。

通过 《商君书》中的有关 言论可以看出
,

这种理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

一方面
,

治国要做到聚合 民力和消耗民力相结合
: “

夫圣人之治国也
,

能传 (专 ) 力
,

能杀力
。

制度察则民

力传
,

传而不化则不行
,

行而无富则生乱
。

故治国者
,

其传力也
,

以富国强兵也 ; 其杀力也
,

以事

敌劝农也
。 ” 〔57 〕另一方面

,

治国要推动民富和民贫相转化
: “

重罚轻赏
,

则上爱 民
,

民死 上
; 重赏

轻刑
,

则上不爱民
,

民不死上⋯⋯怯民使以刑必勇
,

勇民使 以赏则死
。

怯民勇
,

勇民死
,

国无敌者

强
,

强必王
。

贫者使 以刑则富
,

富者使 以赏则贫
。

治国能令贫者富
,

富者贫
,

则国多力
,

多力者

王
。 ” 〔58 〕这正是商鞍思想 中君主驾驭臣 民的

“

术
” : 法律所传达 的君主意志是激励 臣 民积极追求 自

我利益的最大化
,

它巧妙地掩饰了君主藏于胸 中的意志即驱使臣 民不断依靠国家的赏赐而生存
。

〔59 〕

关于这一帝王之术
,

韩非子说得更为直白
: “

明主之牧臣也
,

说在畜乌⋯ ⋯断其下翎
,

则必恃

人而食
,

焉得不驯乎 ? 夫明主畜臣亦然
,

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
,

不得无服上之名
。

夫利君之禄
,

服

上之名
,

焉得不服 ?
” 〔60 冰与法相结合 的理论

,

在韩非子的思想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

韩 非子虽然

提 出了通过
“

行饮食
”

之类的暗杀手段来除掉大臣
,

但仅仅是针对
“

生害事
,

死伤名
”

[6l 〕的个别

人
,

而非常用之术
。

通观 《韩非子》一书中对术的大量论述可以发现
,

韩非子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帝

王之术应当与法相结合
,

下面略举几例
。

例一
,

针对孔子向鲁哀公提出的
“

政在选贤
”

的建议
,

韩非子认为选贤是治理 国家所必须的
,

但不能依靠君主来选贤
。

君主所选的贤才只是君主个人主观认可的贤才
,

是 否真贤则是不确定的
。

“

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
,

则三子不一 日立矣
。

哀公不知选贤
,

选其心之所谓贤
,

故三子得

任事
。

燕子啥贤子之而非孙卿
,

故身死为谬
。

夫差智太宰豁而愚子青
,

故灭于越
。 ”

因此
,

韩非子

认为选贤应 当依靠一套选拔和考察人才的制度来进行
: “

明君不 自举臣
,

臣相进也 ; 不 自贤
,

功 自

询也
。

论之于任
,

试之于事
,

课之于功
,

故群 臣公政而无私
,

不隐贤
,

不进不肖
。

然则人主奚劳于

选贤 ?
” (6 2〕

例二
,

子产通过一妇人面对亡夫
“

哀而惧
”

的哭声准确地判断出其中的奸情
,

韩非子对此非但

没有予以赞赏
,

反而认为不依靠有效的制度设施而依靠个人的智力去纠举奸人的子产之流属于
“

国

之贼
” 。 “

子产之治
,

不亦多事乎 ? 奸必待耳 目之所及而后知之
,

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
。

不任典成之

〔55 〕《商君书
·

禁使》

〔56 〕《商君书
·

说民》

〔5 7〕 (商君书
·

壹言》

〔5 8〕《商君书
·

去强》

〔5 9〕 商鞍的这一理论在秦 国付诸实践并取得 了良好功效
,

这从荀子的一番感慨也 可得到证明
: “

秦人其生 民邦 陇
,

其使民也

酷烈
,

劫之以势
,

隐之 以 阪
,

扭之以庆 赏
,

酋之 以刑罚
,

使天下之 民所 以 要利于上 者
,

非斗无 由也
。”

见 《荀子
·

议

兵》
。

〔6 0 〕《韩非子
·

外储说右 上》

〔6 1 〕 见 《韩非子
·

八经》

〔6 2 〕〔6 3〕见 《韩非子
·

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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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
,

不察参伍之政
,

不明度量
,

恃尽聪明
,

劳智虑
,

而以知奸
,

不亦无术乎 ?
’,

t63 1

例三
,

管仲在病危时向齐桓公揭举朝中的三大奸信之臣并建议桓公予以清除
,

韩非子对此进行

了批判
。

他认为管仲的建议
“

非有度者之言也
” 。 “

明主之道不然
,

设 民所欲以求其功
,

故为爵禄以

劝之 ; 设民所恶以禁其奸
,

故为刑罚以威之
。

庆赏信而刑罚必
,

故君举功于臣
,

而奸不用于上
,

虽

有竖刁
,

其奈君何 ?
” 〔64 〕韩非子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

:

知奸之术应 当融人法中
,

严格遵循法家的

法治路线才是抵挡奸候之臣的铜墙铁壁
。

再反观秦朝的最高统治者
,

毫无富民之术
,

徒有耗 民之举
: “

北有长城之役
,

南有五岭之戍
,

外内骚动
,

百姓罢敝
,

头会箕敛
,

以供军费
,

财匾力尽
,

民不聊生
。 ” 〔65 〕当陈胜揭竿而起

,

民众云

集响应之时
,

右承相去疾
、

左承相李斯和将军冯劫等人向秦二世进谏 道
: “

关东群盗并起
,

秦发兵

诛击
,

所杀亡甚众
,

然犹不止
。

盗多
,

皆以戌潜转作事苦
,

赋税大也
。

请且止阿房宫作者
,

减省四

边戍转
。 ”

秦二世非但全然不顾
,

还将进谏的诸人下狱问罪
。

而当赵高向秦二世进言
: “

严法而刻

刑
,

令有罪者相坐诛
,

至收族
,

灭大臣而远骨肉 ; 贫者富之
,

贱者贵之
。

尽除去先帝之故臣
,

更置

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
。 ” 〔66 〕秦二世则欣然全部采纳

。

秦二世将法家藏于胸 中
“

潜御群臣
”

的术理解

为赵高所说的
“

天子称联
,

固不闻声
” ,

因而
“

常居禁 中
,

与高决诸事
。

其后公卿希得朝见
” 。

〔67 〕

结果是任凭赵高把持朝纲
,

指鹿为马
,

离间君臣
。

这种忠奸不辨
、

闭 目塞聪
、

完全淫意于法之外的

做法
,

恰恰是无
“

术
”

的表现
。

秦二世最后身死赵高之手
、

亡国绝祀
,

也算是咎由自取
。

综观上述可以看出
,

法家法
、

势
、

术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以顺应时势
、

合乎人心的法为基础
,

以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的势为 目标
; 势和术的运用必须建立在法的基础之上

,

而法和术相结合共同

增强势即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
。

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与运用 了法家的这一治国方

略
,

从而导致法
、

势
、

术尽失
。

五
、

法家治 国方略对后世的影响与评价

法家法
、

势
、

术相结 合的这一治国方略及其所创立的维护君主专制 中央集权的一套制度并没有

因秦朝的速亡而被后来的统治者抛弃
,

相反还被师承并发展
,

这正是后来许多朝代能够在如此广裹

的疆域内维持其统治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
。

汉以来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在坚持前代法家所创立的基本政治法律制度 的基础上
,

将儒家德礼之治的若干精神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
,

也就是法律的儒家化
。

法律的儒家化经两汉至

隋唐而最终完成
,

并为其后各朝代的法律所继承
。

与此同时
,

任用儒家弟子为官的文官选拔方式在

两汉时也开始制度化
,

隋唐时正式创立科举制度
,

并沿用至清末
。

在意识形态领域
,

自汉武帝采纳

董仲舒罢黝百家
、

独尊儒术的建议以来
,

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灌输中的主流思想
。

也正因为

这些原因
,

很多学者认为后来一些朝代政权相对稳定的首要原因是采用 了儒家的治国方略
,

这一认

识其实是没有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

法律的儒家化并不是指后来的法律是根据儒家思想重新创制的
,

而只不过是运用儒家的理论对

法家所创立的制度进行修订
、

编排与解释
,

真正可以归人儒家门下独有 的新创制度不过是八议
、

官

当
、

存留养亲等为数不多的条文
。

而科举考试所能考察的只是考生对儒家典籍的熟悉程度和文字表

达能力
,

而不是考生心中的儒家信仰
。

因此
,

科举考试既不能选拔儒家所说的君子
,

也无法让投身

〕 《韩非子
·

难一》

〕《史记
·

张耳陈徐列传》

〕 同前引 〔2〕
。

〕 同前引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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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 关系的再考察

于科举的人成为君子
。

究其实质
,

它不过是一场能够让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智力测验
,

而正是民众

对科举的这种广泛参与对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来说是极其有用的
。

君主向臣 民倡导儒术也不能等同于君主自己信仰并遵从儒术
。

汉宣帝与太子之间的对话或许很

能说明问题
: “

孝元皇帝
,

宣帝太子也⋯⋯尝侍燕从容言
: ‘

陛下持刑太深
,

宜用儒生
。 ’

宣帝作色

曰
: ‘

汉家 自有制度
,

本以霸王道杂之
,

奈何纯任德教
,

用周政乎 ! 且俗儒不达时宜
,

好是古非今
,

使人眩于名实
,

不知所守
,

何足委任 ?
’

乃叹 曰
: ‘

乱我家者
,

太子也 !
’

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
,

曰 : ‘

淮 阳王明察好法
,

宜为吾子
。 ’

⋯⋯ 上有意欲用淮 阳王代太子
,

然以少依许 氏
,

俱从微起
,

故

终不背焉
。 ” 〔68 〕

秦朝以后的历代君主在倡导儒术
、

任用儒家弟子为官的同时
,

又有几个是将儒家德礼之治当成

一种内在信仰或政治 目标的呢 ? 不仅如此
,

即便是 臣民对儒家的信仰也应严格限制在不危及当世最

高统治者的专制权威之内
。

朱元璋亲自删去 《孟子》中所有对君主不恭的言论
,

并将孟子牌位逐出

孔庙 ; 方孝孺严格格守儒家的忠君信条
,

换来的却是株连十族 ; 明初浦江郑氏以仁慈孝梯持家
,

九

世同居
,

却引来君主
“

以此众叛
,

何事不成
” 〔69 〕的猜忌

,

险些招致杀身之祸
。

这类事例在中国历

史上并不是个别现象
,

更不只是明朝才有
。

如果我们不是根据统治者的言论而是认真考察一下汉朝以来统治者的治国实践则不难发现
,

儒

家的德礼之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儒家弟子一厢情愿的鼓吹和君主的表面文章中
,

大凡有所作

为的统治者几乎毫无例外是在奉行法家的治国方略
。

对此
,

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统治者专制与残

暴的人性
。

要想在一个疆域辽阔
、

人 口众多的国家里维持政治的高度统一和社会 的相对安定
,

采用

法
、

势
、

术相结 合的治国方略即使不是唯一的选择
,

也是最佳选择之一
。

在前工业化时代
,

法家治国方略的合理性不仅为中国历史所证明
,

即使是将其放在世界政治法

律文明这一大背景下来考察也是如此
。

最为大家所称道的西方国家
,

其古代的民主只不过是熟人圈

子中的民主
,

一旦超出小城邦的范围便难以适用
。

希腊与罗马的民主既不能促进富国强兵
,

更不能

在一个广裹的疆域内维持政权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

这一点为其历史充分证明
。

与其说是古代希腊

与罗马的政治传统孕育并催生 了西方近现代政治文明
,

不如说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巨大成就重

塑了人们心 目中的希腊罗马形象
。

因此
,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准去衡量与批判 中国

传统社会根据法家治国方略建立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
,

更不能被秦朝的速亡一叶障 目
,

而不见

法家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政治法律中的地位与作用
,

而是应当历史地
、

辩证地去对待它
。

A b str a e t : T he r
e a r e s e v e r a lp ro b le m s in th

e e u rr e n t v ie w t ha t it 15 th e “ F a ” s e hoo l
’ 5 g e n e r al p la n o f r u l

-

in g e o u n tr y t ha t le a d s to th e r a p id e x tin g u ish m e n t o f t he Q in D y n a s ty
.

T h e in te g r a t io n o f
“ Fa ” , “

Sh i
”

a n d
“

S hu
” a d a p ts to e u rr e n t sit u a tio n s a n d a eco r d s w irh 卯p u la r fe e lin g s , a im in g a t sa fe g u a r d in g a n d e o n -

so lid a ti雌 the
“ S hi

” o f a u to e r a t ie m o n a r ehy
.

T he a p p lie a t io n o f
“
Sh i

” a n d
“
Sh u ” 15 b a s e d o n “

Fa ” , a n d

the e o m bin a tio n o f
“ Fa ” a n d

“
Sh u , , e n ha n e e s m o n a r ehy

.

T he fu n dam
e n ta lr easo

n o f th e r a p id e x tin g u ish
-

m e n t o f the Q in D y n a s ty 15 its s u p r e m e r u le r s m a d e s e r io u s m is tak e s in eo m p r ehe n s io n a n d 叩 p lie a t io n o f

the
“
F a ” s ehoo l

’ 5 t ho u g h r
.

K灯w o rd s : the
“
F a ” s ehoo l o f tho u g h t ,

g e n e r a l p la n o f r u lin g e o u n tr y
,

the Qin D yn a s t y
, “

Fa ” “
Sh i

”

一 sh u ”

〔6 8 〕 《汉书
·

元帝纪》

〔69 〕 方孝标
:

《钝斋文选》卷六
,

《杂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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